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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2/2021_2022__E6_9C_9F_

E7_A7_9F_E5_90_88_E5_c31_202167.htm 定期租船是一种常见

的船舶经营方式，而期租合同下的停租纠纷也屡见不鲜，本

文 仅就停租条款略作分析。 在定期租船合同中，租金是租船

人在租用船舶期间，按租用的时间和约定的租金费 率支付给

船东的报酬。在期租的有效期内，租船人必须持续为断地向

船东支付租金，在 没有任何约定的情况下，不能以任何借口

拒付，这是租船人最基本的义务。通常租船人 只能对由于船

东违约或过失而造成的损失提出赔偿。然而，在期租营运中

，造成中止船 舶正常营运的原因不一定都是船东的违约。因

航过失而靠怕碰撞、搁浅、船舶维修进 坞，不可护拒的天灾

、员工伤亡等情况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租船人正常使用船

舶。对 于那些既非船东违约行为亦非租船人自身原因而无法

正常使用船舶的情况，有必要作出 相应的规定，这就是制订

停租条款的原因。 所谓停租条款是指在船舶租用期内，因约

定的原因而影响或妨碍对船舶的使用时， 租船人有权对无法

使用船舶的时间中止支付租金的规定。停租条款的作用就是

保护租船 人的权益，有效使用船舶，其道理很简单，以有偿

服务为原则，船东提供有效服务，租 船人按规定支付租金。

租船人拒付租金时，一般通过两个途径： 1．依据停据条款

的具体规定。 2．说明船东有违约行为，影响船舶正常使用

。 停租原因确切地说，就是除船东违约行为之外，在租期内

可能导致船舶不能正常使 用的事由。就停租条款本身而言，

停租事由订得越具体越好，这样可减少不必要的争议 但事实



上很难做到，海运业务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不可能通过一

个条款就包罗万象。 停租原国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如下几项

： 1．人员不足。船东应配备足够合格的船员以确保船舶的

适航性，人员不足指实际 配员不足，另指船员自身原因或生

病、纠纷等外来因素影响正常工作。 2．海损事故。船舶因

海损事故会影响船舶正常使用，但不包括共同海损。与停租 

有关的海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海损事故必须是意外的，并

且发生了实质性损害。 3．船舶坞修。一般期租合同中都明

确规定进坞修理可以停租。 4．船舶设备故障。船东必须保

持船舶的适航性，设备了生故障必须及时修复，一 量影响船

舶使用，租船人有权要求停租。 5．火灾。火灾是租约所规

定的停租原因之一，但必须造成船期损失。 6．航速不足和

燃料消耗超额也可构成停租。在签订期租合同时，船东必须

谨慎对 待航速条款和燃料消耗定额。 7．其它原因。停租条

款中经常以“其它原因”来说明未列明的原因，但必须以妨 

碍船舶正常工作为前提。 发生停租的原因十分复杂，计算停

租时间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停租时间起算的一个 重要条件就

是实际影响船舶有效的作业。一但发生停租事件，除另有规

定外，租船人只 能中止支付租金，而在停租期内租船人的其

它义务继续履行，船东无须对停租引起的间 接损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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